
荆建造价字[2010]20号

荆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

关于转发《关于发布〈Φ850SMW2法搅拌桩补充预算定额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的

通      知

各县、市造价管理站及有关单位：

现将省总站《关于发布〈Φ850SMW2法搅拌桩补充预算定额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鄂建造价[2010]1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执行中如有什么问题，请与我站联系。

附：关于发布《Ф850SMW工法搅拌桩补充预算定额（试行）》的通 知鄂建造价[2010]15号文

二○一○年七月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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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办公室  2010年7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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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建造价[2010]15号
关于发布《Ф850SMW工法搅拌桩补充
预算定额（试行）》的通 知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，各有关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造价咨询等单位：

为了满足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，我站对Ф850SMW工法搅拌桩的施工进行了现场勘踏，经综合计算，编制了《Ф850SMW工法搅拌桩补充预算定额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本补充定额），现予发布，并就试行中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补充定额与《湖北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》（2008年）同步执行。

二、SMW工法搅拌桩工程量计算规则：

1、SMW工法桩按桩长乘以设计截面积以立方米计算；

2、插拔型钢工程量按图示尺寸以“t”为单位计算；

3、搅拌桩水泥掺量按20%计，实际用量不同时可以换算；

4、插拔型钢材按4次摊销考虑。

三、本补充定额自2010年4月26日起执行。2010年4月26日以后新开工的工程按本补充定额执行，2010年4月26日之前在建和已竣工而未结算完的工程按原合同条款办理。

四、本补充定额在试行过程中请注意积累资料，有什么问题请及时与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联系。

五、本补充定额由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Ф850SMW工法搅拌桩补充预算定额（试行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一O年四月二十六日
荆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文件








